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尹中立：房地产贷款指引能解决多少问题(2004年9月9日)

文章作者：

  9月2日，银监会发布《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引》），其核心内容有两点：1）为商业银行办理房地产贷

款业务制定一个业务管理流程；2）确定一个控制房地产贷款业务风险的具体指标，即个人所有住房贷款的贷款比例不超过80％，借款人住

房贷款的月房产支出与收入比控制在50％以下（含50％），月所有债务支出与收入比控制在55％以下（含55％）。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自有

资本金比例不得低于35％。 

  从出台的背景和内容看，《指引》有很强的针对性，实施后可以有效提高商业银行防范房地产贷款业务风险的能力，同时也有助于平抑

房地产行业“非理性繁荣”，这是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大环境相一致的。业界普遍认为，该文件的出台有利于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，有利于银

行业的健康发展。 

  应该说，还款金额不超过收入的50％，这个比例已经很高。以北京为例，国家机关一般职员的月工资在2000元左右，一个公务员家庭

月收入也就是四五千元。如果住房支出占到2000元，那么日子过得就很紧张了，再有小孩的话，日子就将十分艰辛。而对银行来说，这样

的家庭财务状况，50％的还款比例已经隐含着相当大的风险。 

  另一方面，一个公务员家庭即使将月收入的50％用于还贷，按北京目前的平均房价，其得到的贷款也只能购买一套70多平米的住宅，

勉强达到国家规定的人均住房小康的标准。 

 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矛盾，症结还是在于房价太高。当然，这不是银监会的《指引》所要解决的问题。 

  也许有人会说，你刚才举的例子列举的只是工资收入，大部分家庭的实际收入要比工资收入高，收入和住房需求矛盾应当没有那么严

重。 

  事实的确如此，但这正是《指引》在执行过程中可能碰到的一大难题，即如何确定一个家庭的实际收入。《指引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商

业银行应通过对包括借款人的聘用单位、税务部门、工商管理部门以及征信机构等独立的第三方进行调查，审核贷款申请的真实性及借款人

的信用情况，以了解其本人及家庭的资产、负债情况、信用记录等。 

  这些措施落实到现实中，没有一条不会打折扣。从现在各家银行的办理住房按揭贷款的操作过程看，开具收入证明十分容易，只要自己

写上金额，单位盖章即可，个人所得税一般也都是按工资收入缴纳。至于征信机构，目前其数量和质量都不能使人放心，加上信用记录普遍

匮乏的社会现状，靠它们来掌握家庭实际财产状况恐怕也是远水不解近渴。 

  看来，要实现《指引》的初衷，还需要更多的配套政策。如果《指引》能够加快中国信用体系建设和居民收入透明化的进程，那无疑是

一个额外的收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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